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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漁電共生案場施工輔導實施方案 
中華民國113年4月22日高市府海洋推字第1133114040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高市府海洋推字第11530859600號函修正 

一、為確保漁電共生案場施工人員與周遭民眾健康安全、避免

環境污染、維護交通秩序及安全排水，特訂定本方案。 

二、本方案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海洋局。 

本方案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者，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三、本方案所稱漁電共生案場，指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

八條及第二十九條規定取得容許使用同意書之場地。 

四、漁電共生案場施工，為應申請建築執照者，依高雄市政府

加強建築工地公共安全實施方案辦理；為非附屬設置於水

產養殖設施之地面型綠能設施者，應依經濟部能源署一百

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能廣字第一一二○○七五六七八○號

函內容辦理。 

五、漁電共生案場之施工作業，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妥善規劃並落實相關工程之環境、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 

(二)綜合營造業、專業營造業及土木包工業執行相關工程產生

之營造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辦理。 

(三)繳交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營建工程，興建工程面積達五百平

方公尺以上或工程合約經費為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者，應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之事業第一點第二十四款規定，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至本府環境保護局審核，並上網申報廢棄物清理流向。 

(四)綠能設施之基地面積逾三十公頃者，施工作業宜採分期分

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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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工期間應於案場設置施工告示牌並載明緊急連絡人及連

絡電話。 

(六)施工時應設置符合建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法令之

安全圍籬。 

(七)施工應遵守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進行防

制措施。車輛進出施工區域應避免揚塵，並禁止灑鹽水。 

(八)案場鄰接防汛道路者，不得妨礙防洪搶險，避免影響該區

域原有之防汛功能，並確實履行維護管理工作。因施工須

使用河川防汛道路或區域排水防汛道路者，應向管轄之河

川分署或本府水利局提出申請。 

(九) 屬環境影響評估法明定之開發行為或空氣污染防制法之第

一級營建工程，應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

法、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提送營建工地逕流廢水

污染削減計畫。 

(十)水產養殖事業於取得登記證時，應依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

定向本府環境保護局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許可文件。 

(十一) 案場在水污染管制區內者，應依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條

辦理。 

(十二) 案場在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

內者，應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第五條辦理。 

(十三) 施工案場應有隔音布(罩)、降噪設備等防制噪音措施，

以有效降低噪音。 

(十四) 施工案場之排水應順接既有排水設施，不得損害或修改

公共排水設施。 

(十五) 施工案場符合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

認定辦法第二條或第三條規定者，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出出流管制計畫書(或規劃書)，並取得核定函後，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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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管制計畫書執行施工。 

(十六) 施工期間應依本市使用道路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作業

規定辦理。 

(十七) 施工車輛應依本市聯結（砂石）車及大貨車行駛管制道

路申請規定取得聯結(砂石)車通行證。 

(十八) 因施工車輛行駛道路或於道路進行埋設管線，致路面損

壞或回填不實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區公所或其他機關

發現路面有損壞或回填不實情形者，應通報該道路管理機

關。 

(十九) 施工案場應依電業登記規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及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等再生能源發電相關規定，向

地方或中央能源主管機關取得同意備案、施工許可。 

(二十) 案場位於海岸保護區以外之海岸地區特定區位者，應依

海岸管理辦法、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

法、電業登記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一) 案場應依本辦法核定之經營計畫內容辦理。 

六、漁電共生案場取得容許使用同意後，應依本辦法第三十二

條規定所定期限完成相關行政程序。 

七、主管機關應依本辦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對取得容許使

用之漁電共生案場設施及其坐落之農業用地造冊列管，並

視實際需要抽查是否依核定計畫內容使用；未依計畫內容

使用者，得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原核定機關

得廢止其許可，並通知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相

關規定處理；情節重大者，得逕予廢止。但配合政策休耕、

休養、停養者，不在此限。 

八、主管機關應會同本府環境保護局、水利局、交通局、工務

局、經濟發展局、勞工局及區公所，每二個月辦理一次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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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共生案場工地聯合巡查，並得視案件狀況邀請警政或其

他機關維護秩序或依其權責事項巡查。案場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絶。 

前項聯合巡查內容包含建築施工、太陽能設備施工、水污

染防治、廢棄物清理、出流管制、交通維持計畫、養殖輔

導等。 

主管機關得視列管追蹤案場之改善事項會同相關機關辦理

巡查。 

主管機關得依接獲之輿情為不定期巡查，並得視巡查結果

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辦理。 

九、 前點聯合巡查，依巡查輔導流程(如附表一)進行巡查規

劃，由各法規權管單位，依權管事項填列輔導意見（如附

表二），再由主管機關作成紀錄表(如附表三)並追蹤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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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漁電共生案場工地聯合巡查輔導流程 

海洋局造冊列管或接獲輿情 

海洋局發函 

各輔導單位及巡查對象聯繫 

現地巡查 

海洋局、環保局、水利局、交通局、

警察局、工務局、經發局、勞工局、

區公所等機關填寫輔導紀錄表 

結案(發輔導紀錄) 

有異常 無異常 

1. 發輔導紀錄 

2. 請各權管單位每月追

蹤改善情形並提供輔

導進度 

海洋局挑選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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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高雄市政府漁電共生案場施工輔導機關意見表 

申請人  漁電共生類型  

土地座落 高 雄 市 ○ ○ 區 ○ ○ 地 段 ○ ○ 地 號 
申請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輔 導 項 目 輔導意見 

水利局 

1 案場施工作業不影響公共排水設施 
□符合 

□不符合，理由: 

2 是否依出流管制計畫書執行施工 
□符合 

□不符合，理由: 

環保局 

3 廢棄物是否有妥善處理 
□符合 

□不符合，理由: 

4 
是否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做

好防制措施 

□符合 

□不符合，理由: 

5 無水污染之疑慮 
□符合 

□不符合，理由: 

6 施工噪音有無妥善處理 
□符合 

□不符合，理由: 

7 有無維護環境衛生 
□符合 

□不符合，理由: 

8 

是否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

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於該區域請遵照飲用水

管理條例第5條之規定，不得有污染水源水質

之行為。 

□是，_________ 

□否 

交通局 9 
是否依本市使用道路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作

業規定辦理 

□符合 

□不符合，理由: 

交通局/

警察局 
10 

是否依本市聯結（砂石）車及大貨車行駛管制

道路申請規定取得聯結(砂石)車通行證 

□符合 

□不符合，理由: 

工務局 

11 工區周邊道路路面是否平整 
□符合 

□不符合，理由: 

12 
工區圍籬尺寸、型式、安全設施及設置時機等

是否符合規定 

□符合 

□不符合，理由: 

13 出入口是否有工程告示牌 
□符合 

□不符合，理由: 

14 
施工機具、材料及棄土車輛未違規佔用道路停

放 

□符合 

□不符合，理由: 

15 是否已取得建照執照 
□得免申請建照執照 

□應申請建照執照 

16 申請用地不妨礙現有道路之通行 
□符合 

□不符合，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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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經發局  

17 
是否依再生能源發電相關法規取得同意備案或

施工許可 

□已取得同意備案 

□已取得施工許可 

□同意備案申請中 

□施工許可申請中 

□無申請紀錄 

18 
是否依海岸利用管理可行性規劃報告應辦事項

查核表進行施工 

□符合 

□不符合，理由:  

□申請中 

□無申請紀錄 

勞工局 

19 是否依職業衛生安全法進行施工配套措施 
□符合 

□不符合，理由: 

20 

高空作業是否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高空作業

勞工保護措施標準、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

相關規定 

□符合 

□不符合，理由: 

21 
局限空間作業是否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相關規定 

□符合 

□不符合，理由: 

區公所 22 有無民眾輿情(淹水、污染等) 
□無 

□有，理由: 

區公所/ 

海洋局 

23 案場是否依其核定之經營計畫內容辦理 
□符合 

□不符合，理由: 

24 
案場復養狀況，與申請人提供之工程概要表是

否相符 

□符合 

□不符合，理由: 

25 案場復養物種是否與經營計畫相符 
□符合 

□不符合，理由: 

26 案場復養單據是否檢附 
□是 

□否，理由: 

現場查核

意見 

 

1、（  ）巡查事項符合。 

2、（  ）巡查有應改善事項，將依權責輔導追蹤。 

         

機關意見

簽章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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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高雄市政府漁電共生案場施工輔導紀錄表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辦理依據】 

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33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應對取得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及其坐落之農業用地造冊列

管，並視實際需要抽查是否依核定計畫內容使用；未依計畫內容使用者，得通

知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原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並通知區域計畫或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理；情節重大者，得逕予廢止。但配合政策休

耕、休養、停養者，不在此限。 

表1【基本資料表】 

申請人 

名稱  
統一編號 /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容許同意期日  

同意書文號  

負責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電子信箱  

表2【工程概要表】 

設置場址 

地籍地號  土地面積  

使用分區 

 建物/設施用途  

用地類別 

施工廠商  施工期間  

復養時程  

復養情形 

(另檢附佐證單

據，無則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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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表3 【漁電共生案場施工品質與安全現場輔導表】 

輔 導 項 目 輔 導 結 果   

水利局 

1 案場施工作業不影響公共排水設施 
□符合 

□不符合，理由: 

  

2 是否依出流管制計畫書執行施工 
□符合 

□不符合，理由: 

  

環保局 

3 廢棄物是否有妥善處理 
□符合 

□不符合，理由: 

  

4 
是否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做好防制措

施 

□符合 

□不符合，理由: 

  

5 無水污染之疑慮 
□符合 

□不符合，理由: 

  

6 施工噪音有無妥善處理 
□符合 

□不符合，理由: 

  

7 有無維護環境衛生 
□符合 

□不符合，理由: 

  

8 

是否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

離內之地區，於該區域請遵照飲用水管理條例第5條之

規定，不得有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 

□是，_______ 

□否 

  

交通局 9 
是否依本市使用道路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作業規定辦

理 

□符合 

□不符合，理由: 

  

交通局/

警察局 
10 

是否依本市聯結（砂石）車及大貨車行駛管制道路申請

規定取得聯結(砂石)車通行證 

□符合 

□不符合，理由: 

  

工務局 

11 工區周邊道路路面是否平整 
□符合 

□不符合，理由: 

  

12 
工區圍籬尺寸、型式、安全設施及設置時機等是否符合

規定 

□符合 

□不符合，理由: 

  

13 出入口是否有工程告示牌 
□符合 

□不符合，理由: 

  

14 施工機具、材料及棄土車輛未違規佔用道路停放 
□符合 

□不符合，理由: 

  

15 是否已取得建照執照 
□得免申請建照執照 

□應申請建照執照 

  

16 申請用地不妨礙現有道路之通行 
□符合 

□不符合，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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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發局 

17 是否依再生能源發電相關法規取得同意備案或施工許可 

□已取得同意備案 

□已取得施工許可 

□同意備案申請中 

□施工許可申請中 

□無申請紀錄 

  

 18 
是否依海岸利用管理可行性規劃報告應辦事項查核表進

行施工 

□符合 

□不符合，理由:  

□申請中 

□無申請紀錄 

  

勞工局 

19 是否依職業衛生安全法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符合 

□不符合，理由: 

  

20 
高空作業是否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高空作業勞工保護

措施標準、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相關規定 

□符合 

□不符合，理由: 

  

21 
局限空間作業是否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等相關規定 

□符合 

□不符合，理由: 

  

區公所 22 有無民眾輿情(淹水、污染等) 
□無 

□有，理由: 

  

區公所/ 

海洋局 

23 案場是否依其核定之經營計畫內容辦理 
□符合 

□不符合，理由: 

  

24 案場復養狀況，與申請人提供之工程概要表是否相符 
□符合 

□不符合，理由: 

  

25 案場復養物種是否與經營計畫相符 
□符合 

□不符合，理由: 

  

26 案場復養單據是否檢附 
□是 

□否，理由: 

  

現 場 查

核意見 

1、（  ）巡查事項符合。 

2、（  ）巡查有應改善事項，將依權責輔導追蹤。 

  

現場輔導照片(依案件狀況調整數量)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